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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

2020-130

债券代码：

113562

债券简称：璞泰转债

转股代码：

191562

转股简称：璞泰转股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璞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82.73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3.5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年12月11日

●“璞泰转股”停牌日期：2020年12月10日

●“璞泰转股”复牌日期：2020年12月11日

●2020年10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璞泰转债” 的议

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璞泰转债”全部赎回。详细内

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璞泰转债”提前赎回的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实施“璞泰转债”赎回的公告。

一、 璞泰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18号）核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开始公开发行8,7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

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87,000万元，期限5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号文

同意，公司87,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2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璞泰

转债” ，债券代码“113562” 。

二、 转股价格调整

（一） 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

1.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开始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璞泰转债” ）人民币87,000万

元， 期限五年， 于2020年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璞泰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62” ）。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璞泰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7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83.18元/股。

2.自2020年5月20日起，因实施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璞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82.73

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璞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54）。

（二）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1.�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条款以及相关规定，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可

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

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

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26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亿股新股。 公司已于2020年12

月4日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0,706,791股的登记托管手续，并于12月7日收到相关证明，截止

2020年12月4日，公司总股本已增加至490,011,689股。

根据“璞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需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结果

（一） 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计算公式：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二） 调整结果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前的转股价格（P0）为82.73元/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A）为90.55元/股；

2020年12月4日，公司完成50,706,791股的登记托管手续，因此2020年12月3日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增

发率的基准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结果显示，截止2020年12月3

日公司总股本数为439,303,811股，则增发率（k）=50,706,791/439,303,811，即11.54%。 根据上述公

式计算结果，“璞泰转债”转股价格由当前82.73元/股，调整为83.54元/股。

“璞泰转股”（转股代码：“191562” ） 自2020年12月10日起停止转股，2020年12月11日起恢复转

股，调整后的“璞泰转债”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1日起生效，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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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强制执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120,952,751.7元人民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法院出具的裁定可能会导致案涉的48,691,587股股份发

生变动，并导致中恒汇志股份赠送事宜无法顺利实施，公司将向执行法院提请执行异议之

诉，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后续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6月23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根据《应诉通知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原告” ）诉讼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

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或“被告” ）的合同纠纷案（公告编号：

2017-133）。 后国金证券撤回了对公司的起诉，并变更了对中恒汇志的诉讼请求（公告编

号：2017-169、2017-219）。

目前该案一审判决已生效（二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2017）川民初64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如下：

1、 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差额补偿款共计120,952,751.7元；

2、 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

准， 以15,7648,047.64元为基数， 自2017年5月12日起计算至2017年10月9日止； 以79,

852,751.7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3、驳回原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上述案件执行阶段涉及冻结的48,691,587股股份（以下简称“案涉股份” ）为公司与

中恒汇志设置的盈利补偿专户中股份，该48,691,587股股份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赠送

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中恒汇志因重

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公司已于2018年12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

起诉状，目前一审判决已作出【（2019）粤03民初600号】，被告已提起上诉，有关本次诉讼

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2020-048、2020-050）。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国金证券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初64号民事判决已向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案涉股份。公司认为案涉股份的实际权利人为公司及在册

股东，并已作为案外人就（2019）川01执610号之二执行裁定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法

院排除对案涉股份的执行。 法院认为，案外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案涉股份被冻结后

作出的另一人民法院另案未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本院不予支持。裁定如下：

驳回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本次裁定，公司拟向执行法院提请执行异议之诉，以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

权益。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断案件进展对案涉股份的具体影响。如国金证券

根据相关裁定对上述48,691,587股股份申请继续强制执行程序， 案涉股份存在所有权发

生变动的风险，上述股份补偿专门账户中股份的赠送事宜能否实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中恒汇志所持本公司股份已被司法轮候冻结，且解除所持股份冻结的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本次事项暂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

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案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

时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9日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494.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21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94.70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96.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7.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3.89元/股。 中晶科技于2020年12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晶科技”股票997.8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0年12月1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12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海通证券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

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520,82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09,072,586,000股，配号总数为218,145,172个，配号起始

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1814517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930.75973倍，高于150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9.4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2,245.2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0.0205849158%，申购倍数为4,857.9261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2月10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

12月1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凌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2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4号文

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23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1,82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2020年12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南凌科

技” 股票1,823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404,62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4,945,098,000股，配号总数为289,890,196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89890196。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5771759%，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950.91048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2020年12月1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0年12月1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环保”、“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１６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８７２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６７．００

万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０．１１

元

／

股。

根据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５２３．０１８３４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５２６１３４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２１．３４１４９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

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

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发行人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以及因结算参与人

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３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初

步询价时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有

１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１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

４

，

３０５

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

１２

，

１０７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购，申购数量

为

４

，

７４７

，

４００．０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２

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３

杭州秉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秉怀善世德博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４

朱峥 朱峥

４００．００

５

林金成 林金成

４００．００

６

任涛 任涛

４００．００

７

李胜 李胜

４００．００

８

陶虹遐 陶虹遐

４００．００

９

闫常樱 闫常樱

４００．００

１０

王孝军 王孝军

４００．００

１１

毛肖林 毛肖林

４００．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

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

Ａ

类）

１

，

２５０

，

４４０．００ ２６．３３９４７００３％ １

，

０９１

，

５６８．００ ５０．３７２３１１９５％ ０．００８７２９４７％

年金和保险资金（

Ｂ

类）

６３９

，

０３０．００ １３．４６０６３１０８％ ２３９

，

６３６．００ １１．０５８４２１７８％ ０．００３７５０００％

其他投资者（

Ｃ

类）

２

，

８５７

，

９３０．００ ６０．１９９８９８８９％ ８３５

，

７９６．００ ３８．５６９２６６２７％ ０．００２９２４４８％

合计

４

，

７４７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

７５６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结果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９１２５３

联系人：资本销售部

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环保”、“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１６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８７２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同兴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３６９

末“

５

”位数

９０８６６ １０８６６ ３０８６６ ５０８６６ ７０８６６ ４０１９１ ６５１９１ ９０１９１ １５１９１

末“

６

”位数

６０９３２７ ８０９３２７ ００９３２７ ２０９３２７ ４０９３２７

末“

７

”位数

０４９９９２０ ５４９９９２０

末“

８

”位数

２１８３３８５３ ４１８３３８５３ ６１８３３８５３ ８１８３３８５３ ０１８３３８５３ ４３１３５６１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同兴环保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９

，

００６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同兴环保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18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292.2419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64.6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89.3799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38.2500万股，占扣除

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11日（T-1日）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林包装”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209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 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97 元 /

股。

森林包装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森林包装” A 股 2,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环节，并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572,47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42,786,783,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400690%。 配号总数为 142,786,783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42,786,78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139.34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5155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